
 

 

 

 

 

 

 

 

 
 
 
 
 

香港新《公司條例》對私人公司法人團體擔任董事的限制指引 

 

香港新《公司條例》已於 2012 年 8 月在政府憲報上刊登，並於 2014 年 3 月 3 日生效。由生效日

期開始，除了招股書、清盤及破產條文外，現有《公司條例》（第 32 章）內的所有條文將被廢除，

並會由新《公司條例》（第 622 章）之條文取代。而保留在現行條例內這兩方面的相關條文，將改

稱為《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表示會檢討招

股書制度，並計畫將招股書制度納入《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內。此外，香港政府表示亦

將會對清盤和破產制度進行個別的獨立法律檢討。 

 

本文旨在解釋新《公司條例》中有關私人公司委任個人董事的規定。 

 

一、 簡介  

 

新《公司條例》規定，每間私人公司必需最少有一名自然人董事，以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性。如

現有私人公司只有法人團體擔任董事，則需要在新《公司條例》生效後委任最少一名自然人董

事。 

 

新《公司條例》亦規定所有在新《公司條例》生效後註冊的私人公司，必需在成立時委任一名

自然人董事。 

 

不過，新《公司條例》對董事的國籍或居住地並沒有限制。換言之，持有任何國家簽發的護照

及非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仍然可以擔任香港私人公司的董事。 

 

新《公司條例》第 456 條維持法人團體不能擔任公眾公司、擔保有限公司及隸屬上市公司之集

團成員的私人公司之董事職位限制。但此項限制並不適用於其他私人公司，因此，其他私人公

司仍然需最少有一名自然人擔任公司董事。 

 

二、 懲罰   

 

根據新《公司條例》第 458 條規定，公司註冊處處長可指示公司委任一名自然人董事，以符合

有關規定。如公司沒有遵從該指示，公司及該公司的每一位責任人均屬犯罪，每人可處以港幣

10 萬元的罰款，如屬持續犯罪，可在該期間內每日再處以港幣 2,000 元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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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渡安排  

 

所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註冊的私人公司，在新《公司條例》生效後有 6 個月的寬

限期，以確保公司能夠充分遵守新規定。 

 

換言之，在 2014 年 3 月 2 日或之前根據現行《公司條例》註冊並只設有法人團體董事的公司，

必需在 2014 年 9 月 2 日或之前委任最少一名自然人擔任董事，以確保公司符合新《公司條例》

的最新規定。 

 

新委任的董事應根據新《公司條例》第 645 條的規定，在 15 天內填妥指定表格並向公司註冊

處申報新的委任。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

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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